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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深圳市易事达电子有限公司2018年度 

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方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深圳市易事达电子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方案》，现

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9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杨再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分别向段武杰、

周继科等深圳市易事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易事达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易事达”）股东定向增发 11,040,804股购买其合法持有的易事达合计

100%股权。 

易事达收购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

评报字〔2014〕第 333号《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市易事达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结

果基础上，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易事

达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48,895 万元。 

易事达于 2014年 3月 6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二、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交易对方段武杰、周继科、深圳市

华信兄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后更名为新余市易事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新余易事达”）和张鹏承诺易事达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800 万元、4,200 万元、4,600 万元、



5,000万元和 5,330万元。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交易对方将按照签

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补偿。以上所称“净利润”，指以经

具有中国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确

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按如下方式调整

后确定的净利润金额：（1）若当年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小于 300

（含）万元，则将该金额全部计入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2）若当年认定为非

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大于 300万元，则以 300万元为上限计入当年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 

根据易事达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

计的符合《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净利润情况，易事达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人民币：万元 

承诺期间 承诺净利润 实现金额 差额 完成率 

2014 年度 3,800.00 4,295.30 495.30 113.03% 

2015 年度 4,200.00 4,844.14 644.14 115.34% 

2016 年度 4,600.00 4,589.10 -10.90 99.76% 

2017 年度 5,000.00 4,257.09 -742.91 85,14% 

2018 年度 5,330.00 4,667.60 -662.40 87.57% 

三、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

产深圳市易事达电子有限公司减值测试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9]48530021 号），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深圳市易事达电子有限公司股权于

2018年 12月 31日未发生减值。 

四、补偿依据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如易事达在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

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应根据本协议约定向本公司进行补偿，并按

照如下公式确定当年应补偿总金额： 



当年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作价－已补偿股份

数×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 

上述公式中“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和“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包含的期间为自 2014 年 1 月 1 日始至补偿当年 12 月 31 日止累积承

诺净利润数或实现净利润数。如计算结果小于或等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

偿的金额不冲回，已经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退回。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就易事达 100%股份价值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期末减值

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补偿期内已补偿现金，则补

偿义务人应就减值补偿金额对公司另行补偿。补偿义务人有权选择以股份或现金

方式或股份及现金混合方式支付减值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上市公司要

求其履行补偿义务通知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补偿。 

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价

格-补偿期内已补偿现金 

五、补偿方式 

1、股份补偿方式 

如补偿义务人选择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则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情况，确

定将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人民币 1元的对价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或

无偿赠送给获赠股东。 

补偿义务人中的张鹏和新余易事达当年分别应补偿股份数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应补偿总金额×张鹏、新余易事达在本次重组前分

别持有易事达的股份比例÷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补偿义务人中的段武杰和周继科当年合计应补偿股份数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合计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应补偿总金额÷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张鹏和

新余易事达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段武杰和周继科之间对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按照段武杰承担 68%、周继科

承担 32%的比例确定各自应承担的补偿股份数。 



如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因公司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实施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则补偿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2、现金补偿方式 

如补偿义务人选择以现金方式补偿，则其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

算确定： 

补偿义务人中的张鹏和新余易事达当年应分别补偿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当年应补偿总金额×张鹏和新余易事达在本次重组

前分别持有易事达的股份比例 

补偿义务人中的段武杰和周继科当年合计应补偿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合计应补偿现金金额＝当年应补偿现金总金额－张鹏和新余易事达当

年应补偿现金金额 

段武杰和周继科之间对于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按照段武杰承担 68%、周继

科承担 32%的比例确定各自应承担的现金补偿金额。 

3、股份与现金混合补偿方式 

如补偿义务人采取股份与现金混合方式进行补偿，则补偿义务人所补偿股份

数与现金金额应满足如下公式： 

补偿义务人中的张鹏和新余易事达当年应分别补偿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当年应补偿总金额×张鹏和新余易事达在本次重组

前分别持有易事达的股份比例 

补偿义务人中的段武杰和周继科当年合计应补偿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合计应补偿现金金额＝当年应补偿现金总金额－张鹏和新余易事达当

年应补偿现金金额 

段武杰和周继科之间对于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按照段武杰承担 68%、周继

科承担 32%的比例确定各自应承担的现金补偿金额。 

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当年应补偿金额＝该补偿义务人当年补偿股份数×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该补偿义务人当年所补偿现金金额 

六、具体补偿方案 

根据上述公式可算出：截至2018年度易事达原股东累计应补偿金额为590.17

万元。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第五次会议以及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深圳市易事达电子有限公司涉及业绩承

诺补偿事项的说明》，如涉及的补偿金额不超过600万元，则补偿款将与公司拟发

放给易事达管理层的奖金相互抵消。 

本补偿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